
东海大道西延工程规划方案研究
编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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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标 通 知 书
」觐业直鲑多.擞划设计研究跷有辍公司 (

台州市住房和城乡进设局东海大邋西延△漯 规划方案研究镑制腰务于
2025年 6月 19日在台州市市府大道777号 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4接竞争性
磋商,经评标委员会全体专家评审,确定费公司为以下项目的中橡韩位,满资单

位按下述中标结果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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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购 顼 国 东海大过西延工程规划方案研究编制服务

采 购 人 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代 理 机 构 台州大矶工稷咨询有限公司

签 约 期 限 媾于冫C年 7月 CB日 之的签订合同

中 标 内 容 数爨 雄位 中标价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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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大遽西延工程规划

方案研究绢制服务
1,o 项

大写‘叁拾盥万玖仟捌佰
元整

`j`写
: 319800元

采  购  人 代 理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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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主要条款

项目名称:东海大道西延工程规划方案研究编制服务

项目编号:TJzX25052668

甲方:鱼皿立生.崖和城乡建设局

所在地:鱼皿立椒.匹区:市府大道 465号

乙方:鱼皿立城纟山山刂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所在地:逝匹鲨鱼Ⅲ立椒工区葭氵LL街道春潮路 899号

甲、乙双方根据台州天矶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关于 东海大道西延工程规划方

案研究编制服务竞争性磋商的结果,签署本合同。

一、服务内容 :

本次服务范围包括:工程规划方案编制。

(一)工作要求

1.整体咨询成果应满足国家和省、市有关建设方针、政策、规范、规程 ,

工程规划方案应满足上位规划要求,同时兼顾市域系统、城市规划等方面的协

调,从交通功能、工程实施风险、运营养护、运营环境、对航运的影响、地震

影响、景观效果、沿线居民的影响、受气候条件影响、工程经济等方面进行方

案比选。

2.工程规划方案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规划方案应符合已批准的规划 ,

并应注明新建或改建项目的等级、设计速度、设计净空、各专业的技术标准、

设计规模、交通量预测、布置位置与形式等信息,并须附有重要节点的效果图。

(二)最终成果及要求

1.工程规划方案成果文件。

2.规划方案成果应达到上级有关部门审批项目的要求,按国家有关规定及

规范内容与深度要求进行。

3.成果要求 :

1)文本要求:白 图打印 A3(297m× 420mm)规格缩印编排装订成册。设

计图纸要求图文清晰、完整、规范,能清楚表达设计意图和内容,图纸规格应

尽量统一,必须标注比例尺,原则上图纸规格均宜为A3。 若有必要,图纸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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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规格折叠为A3,与文本统一装订成册。

2)电子文件提交要求:所有纸质文件均要提供电子文件。文本文件采用
汽doc格式文件。设计方案矢量图形文件采用汽dwg格式文件,同时转换为
米.pdf格式文件。

二、合同金额

本合同金额为 (大写):叁捡壹互.丛仟捌佰元整 (Y,3198oo元 )人民币。
三、技术资料和保密

1.乙方所提供的编制成果所有权归甲方所有。如若发生侵权事件,其侵权
责任与甲方无关,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侵权造成的所有相关费用,均由乙方
支付,保证不伤害甲方的利益。

2.乙方所提供的编制成果未经甲方同意,不能擅自提供给第二方。

3.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任何合同
条文、规格、计划、图纸、样品或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

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4.本合同变更,解除及终止,本条款均有效。

四、知识产权

乙方应保证提供服务过程中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五、服务期限:

中标通知书签发后 60日历天内,提供工程规划方案等成果文件。

六、履约保证金

无。

七、转包或分包

1.本合同范围的服务,应由乙方直接供应,不得转让他人供应;允许分包
的部分,须经得发包人的书面认可,且该部分的所有费用包含在签约合同价中,

由乙方支付,其质量、进度及配合协调工作也由乙方负责。

2.如发现有转包行为,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八、合同履行时间、履行方式及履行地点

1.履行时间:中标通知书签发后 60日 历天内,提供工程规划方案成果文

件。

2.履行方式:按甲方认可的方式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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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行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九、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甲方在收到乙方出具的发票之日起 7个工作 日内,支付签约

合同价款的 40%作 为预付款 ;乙方完成项 目成果文件 ,并经 甲方组织专家评审

符合相关要求的,在 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余款发票之 日起 7个工作 日内付清合

同结算余款。

十、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十一、质量保证及后续服务

1.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向甲方提供服务。

2.乙方提供的服务成果文件在项 目正式立项审批前,乙方应负责免费提供

修改服务。

3.乙方提供的服务成果文件审批通过后,若 甲方因实际需求提出修改或调

整的要求,乙方应积极配合,并无偿提供相应的修改服务。

十二、违约责任

1.甲 方无正当理由拒收成果文件的,甲方向乙方偿付合同款项百分之五十

作为违约金。

2.乙方未能如期提供服务的,超过约定日期 10个工作 日内每日向甲方支

付合同款项的千分之六作为违约金。乙方超过约定日期 10个工作 日仍不能提供

服务的,甲方可解除本合同。乙方因未能如期提供服务或因其他违约行为导致

甲方解除合同的,乙方应向甲方退回预付款并支付合同总值 5%的违约金,如造

成甲方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超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十三、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

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

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120天 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

同。

十四、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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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执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
向甲方所在地法院起诉。

十五、合同生效及其它

l。 本合同生效的时间以双方签署的合同上注明的时间为准。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须经财政部门审批 ,

并签书面补充协议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4.本合同一式七份,备案单位执一份,甲、乙双方各执三份,其都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甲方 : 7· →一乙 刀 :

地 址 :

地 址

法定
法定代表

(或 )授

联系方式 :885179o5

开户行:工行台州椒江支行

贝长  ·号: 12o7o111o9o4929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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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授权经办人 :

联系方式 :

开户行 :

账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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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癍髑名谘 报价(总 Irr,元 ) 辗务期眨
`r期

鳞认猝呀书楚两笛.睽 备淡

禽蝴帝城乡嫂璐没:I研 充扳有限公时 319‘ ()() 符个招储攵作馔球 滋 无

掇林人全猕 (公褒): 禽州姆镞多锶翔蔽计解宽瞍鬻镞公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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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标 煅 价 明 细 表


